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质量安全要求通则》编制说明 

 

一、编制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以及《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

划》有关要求，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进“湾区标准”体

系建设工作，将该项工作列入《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

四五”规划》。食品文化在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为落实国

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食品安全战略，将安全优质的食品作为

食品“湾区标准”研制重点，对满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

的需求，以及支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现实意义。结合 2022 年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计划，

《质量安全要求通则》由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提出，并由广东

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下达《关于

<质量安全要求 通则>等 36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湾促

会〔2022〕4 号）批准立项。 

（二）起草单位 

1.牵头机构：广东省食品检验所。负责牵头和统筹组织

相关工作，负责起草标准及编制说明； 



 

2.复核机构：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广东省食品工业

研究所有限公司、暨南大学。负责对标准内容进行复核并提

交复核报告。 

3.参与机构：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澳门市政署、广州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市

政署、华南农业大学、粤海广南行有限公司、广东省粤港澳

大湾区标准促进会。负责协助解决标准在研制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4.起草人：洪泽淳、雷毅、陈子慧、吴淑君、冯志强、

黄家兴、李鹏、雷红涛、丁郁、黄艾武。 

二、标准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一）立项的必要性 

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一直是民

众和政府部门关心和关注的重点方向。食品安全包括数量安

全,质量安全,营养安全。其中，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关键。

安全基础质量安全要求是食品安全的底线，食品生产经营必

须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当前湾区三地无统一的食品安

全标准，严重影响物流的畅顺流通，不利于有效防控和应对

食品安全风险，推高了政府食安治理成本，尤其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食品安全工作肩负保障湾区

群众优质食品供给和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使命。 

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基础质量安全要求系列标准的科

学性、可行性，深入贯彻落实“最严谨的标准”要求，依据



 

《食品安全法》和香港、澳门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粤港澳

大湾区高品质食品标准的具体情况，制定《质量安全要求通

则》，通过对三地安全基础质量安全要求的相关标准进行汇

总、梳理、融合，有助于引导与规范大湾区内企业和消费市

场，有助于大湾区食品行业的协同发展、科学监管，对推动

大湾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湾区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和

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拟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三地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

货币的条件下，关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标

准等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香港、澳门大量采用了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

的标准；内地食品安全标准在积极借鉴先进的相关国际标准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内地食物结构、营养需求、食品供应

现状等因素，制定了符合内地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标

准体系。 

为建设三地统一的食品标准体系，促进湾区食品同标同

质高质量发展，本标准同时比对了内地、香港、澳门三地的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包括微生物、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品

种、限量以及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制定出

能够同时满足三地要求的食品标准。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发布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

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了科学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的原

则。 

1、科学性。《质量安全要求通则》标准的关键核心要

素在于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附录，结合粤港澳三地饮食

习惯，选取最科学、最可行的通用要求。 

2、可操作性。标准规定了《质量安全要求通则》的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附录，标准

语言表达力求准确、精炼，条理清晰。 

3、规范性。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框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通用要求、附录等 5 部分，详细确定依据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术语定义 

4 通用要求 
明确一般要求、禁用物质、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其他污染物、微生物的安全通用要求 

5 附录 
列举禁用物质名单、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全

称和简称、食品分类系统 

 



 

四、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食品类）是

为了满足粤港澳大湾区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

澳大湾区利益相关方共商制定的高品质食品团体标准。其中，

高品质食品，指在符合食品安全指标（包括我国食品安全标

准和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满

足消费者对高质量需求的安全优质食品。高品质食品应具有

安全、营养、健康、真实、感官愉悦等食品属性，也应具有

质量一致性、创新性、性价比等商品属性，还应尽可能保持

食品的纯天然和原滋原味，不使用或尽量降低使用化学合成

的肥料、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

可能危及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物质，不得使用基因工程技

术。 

安全基础质量安全要求是产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底线，用

于配套产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判定依据的系列标准，选取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和香港、澳门有关规定中最严格的产品限量，

指标涵盖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

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和食品添加剂的

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质量安全要求通则》团体标准是以满足食品安全国家

强制性标准为前提，结合湾区实际需求、比较分析香港澳门

规例、综合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保证技术指标科



 

学性的前提下，遵循“更全面、更严谨”原则，选用更严格的

指标要求，补充国标缺失并具有一定食品安全风险的限量要

求，形成高于国家标准、满足市民更高要求的粤港澳大湾区

标准。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及邀请粤港澳三地

专家审定的情况 

1.成立起草组：2022 年 8 月项目计划启动后成立项目组，

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人员分工及讨论标准研制思路。 

2.资料收集：2022 年 8-9 月开展内地、香港、澳门以及

国外相关法规标准等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并对各类食品相

应的安全通用要求、禁用物质进行梳理，对食品添加剂、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金属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等

安全指标要求进行比对分析；制定了标准研制的总体思路和

框架，对标准的起草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3.标准初稿起草：2022 年 10-11 月，采用线上线下结合

方式组织各参编单位，共同就《质量安全要求通则》的适用

范围、框架、技术内容等逐项展开深入探讨，并初步编写工

作组讨论稿。 

4.标准征集意见情况：一是邀请公共卫生研究院、广东

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暨南大学作为复核机构，对标

准文本、编制说明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报告；二是书面征

求澳门大学等 21 家专业技术机构对标准的意见建议；三是

11 月 17 日~12 月 16 日在网上进行为期 30 天的公开征求意



 

见。以上共收到 23 家机构提出的 95 条意见建议。经工作组

研究和讨论，采纳 52 条，部分采纳 9 条，不采纳 28 条，无

意见 6 条。详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2。工作组

根据复核结果和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相关修改补充，形成

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其他相关送审文件，复核报告见附

件 1。 

5.技术审查会情况：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形式，组织召开

了标准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的汇报，审阅了《质

量安全要求通则》标准文本及相关材料，经讨论与质询形成

技术审查意见（审查意见表见附件 3），最终专家一致同意

该标准通过技术审查，标准文本需按专家组的意见修改后按

相关程序报批（专家评审会意见汇总表及处理结果见附件 4）。 

六、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及与国际、国家、行业、

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以高品质食

品为定位，标准编制以满足国内、港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

标，遵循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原则，按照《食

品“湾区标准”研制规范》（试行）、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4.1《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规定进行

编制起草，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粤港澳大湾区高品



 

质食品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最终形成与三地有关法律

法规和其他标准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技术要求同时满足三

地规定的基础安全标准体系。 

1、术语和定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公

众卫生及市政条例》《食物安全条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比三地有关食品安全基

础质量安全要求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等通用性要求，归

纳了以下术语和定义。 

表 2 术语和定义 

术语 参考来源 定义 

禁用物

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九条 

因危害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本文件所规定的食品中禁

用物质包括非食用物质、药品、禁用农药、禁用兽药

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非食用

物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 

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掺入或者使用的有毒、有害非

食品原料。本文件所规定的非食用物质是指除药品、

禁用农药、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以外的禁用物质。 

药品 《药品管理法》，第二条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

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

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农药残

留 
GB 2763-2021，3.1 

农药使用后残存于食品、 农产品和动物饲料中特定

物质的总称, 包括被认为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药衍

生物, 如农药转化物、 代谢物、 反应产物及杂质等。 

兽药残

留 
GB 31650-2019，3.1 

对食品动物用药后，动物产品的任何可食用部分中所

有与药物有关的物质残留，包括药物原型或/和其代

谢产物。 

食品添

加剂 

GB 2760-20124，2.1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

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

物质。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

业用加工助剂、营养强化剂也包括在内。 

污染物 GB 2762-2017，2.1 
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

非有意加入的危害物质。 



 

术语 参考来源 定义 

本文件所规定的污染物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化

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危害物质。化

学性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危害物质。 

微生物 

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

会．微生物学名词（第二版）．北

京：科学出版社，2012：1 

肉眼难以看清，需要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才

能观察到的一切微小生物的总称。 

本文件规定的微生物是指致病菌和卫生指示菌。 

2.通用要求 

（1）一般要求 

表 3 一般要求的编写依据 

条纹编

号 
内容 说明 

4.1.1  

不应生产经营添加禁用物质

(见附录 A)、污染物、微生物超过

食品安全限量、超范围或超剂量使

用农药兽药、不按安全间隔期或休

药期使用农药兽药、超范围或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参考来源：《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并在附录 A列举了表 A.1内地和香港、澳门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表

A.2 内地和香港、澳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

他化合物名单。供使用者查询参考。 

4.1.2 

在判定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污

染物或禁用物质超限量时，应考虑

食品本底带入情况。本底带入的食

品添加剂、污染物或禁用物质可能

来源于食品原料本身天然存在，或

来源于环境污染、原辅料污染、包

装材料迁移，或由于动植物生长过

程中代谢产生、食品加工过程中微

生物代谢生成（如发酵工艺）。 

食品添加剂、污染物或禁用物质在某食

品中检出时，尤其检出水平较低情况下(本

质上不发挥工艺作用，检出不意味着使用)，

不仅要考虑带入原则，还要考虑是否存在本

底，为更科学，更准确地进行综合判定。 

4.1.3 

本文件规定的食品应符合粤港

澳三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的要求，本文件中引用相关食品安

全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全称和简称见

附录 B。 

 

安全基础质量安全要求是产品标准中安全

指标底线，用于配套产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判

定依据的系列标准。本文件选取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香港、澳门有关规定中最严格的产

品限量，并在来源列标注最严限值的来源法

规标准，因表格篇幅所限，使用的是简称，

在附录 B，列表了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全称和

简称，方便使用者对照查询。 

 

4.1.4 

食品分类系统(见附录 C)用于参考

界定食品安全限量指标的适用范

围，仅适用于本文件。 

粤港澳三地食品标准体系存在差异性，分类

系统亦各有不同，附录 C列出了各分类系统

的比对情况，方便对照查询限值范围。 

 



 

（2）禁用物质 

表 4 禁用物质的编写依据 

条纹

编号 
内容 说明 

4.2.1 

非食用物质 

不应生产经营掺入或者使用非食用物质的食品。食品中非食用物质的

判定应依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香港《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2021年食

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澳门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等相关规定。 

 

参考来源：

《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

例》 

 

4.2.2 

药品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应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食品中添加药品的判定应依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制定的《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国

家药品标准等相关规定。 

 

参考来源：

《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

八条 

 

4.2.3 

禁用农药 

农药使用者不应使用禁用的农药。剧毒、高毒农药不应用于防治卫生

害虫，不应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应用

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食品中禁止使用的农药名单应依据国务院

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目录、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

门《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等相关规定。 

参考来源：

《农药管理

条例》第三

十四条 

 

4.2.4 

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 

不应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其他禁用药品。不应将

人用药品用于动物。动物中禁止使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应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号、香港《食物内有害物质规

例》、澳门《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等相关规定。 

参考来源：

《兽药管理

条例》第四

十一条 

 

（3）食品添加剂  

     对比总结三地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文件采用已发布最新的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法律法规进

行比对。其中，内地 GB 2760-2024 于 2024-02-08 发布，

2025-02-08 实施。澳门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于 2024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于 2024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还包括 GB 2760、香港规例第 132BD 章、香

港规例第 132H 章、香港规例第 132U 章、香港规例第 132W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7/2019 号、澳门行政法规第 30/2017

号、澳门行政法规第 12/2018 号、优良制造规范 GMP 释义等

内容，分为 4.3.1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基本要求、4.3.2 可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4.3.3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标准要

求 、4.3.4 带入原则 、4.3.5 使用规定，共 5 部分。 

（4）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表 5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的编写依据 

条纹

编号 
内容 说明 

4.4.1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

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

用农药，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应扩大使用

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 

参考来源：参考《农药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第二十九条 

4.4.2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GB 2763.1、香港

规例第 132CM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号的规定。 

列举了三地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4.4.3 
对于多种原料食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每一种原料

的残留限量按配料比例折算残留限量的总和。 

参考来源：香港规例第

132CM章，6.断定合成食物

的最高残余限量及最高再

残余限量的原则 

4.5.1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建立用药记录。饲养者应向购买

者或者屠宰者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购买者或

者屠宰者应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

被用于食品消费。 

参考来源：《兽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 

 

4.5.2  

经批准可以在饲料中添加的兽药，应当由兽药生产企

业制成药物饲料添加剂后方可添加。不应将原料药直

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用水中或者直接饲喂动物。 

参考来源：《兽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 

 

4.5.3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GB 31650.1、香

港规例第 132AF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号的规

定。 

列举了三地兽药最大残留

限量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5）其他污染物 



 

本标准所规定的污染物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化学

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危害物质。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的内容较多故单独条目表述，剩下的其他污染物内

容较少，且要求较相似，故放在一起表述。 

表 6 其他污染物的编写依据 

条纹编

号 
内容 说明 

4.6.1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按照 GB 2761、GB 2762、香港规

例第 132AF章、香港 2021年第 86号法律公告、香港

规例第 132V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6号、澳门

行政法规第 23/2018号等相关规定控制食品中污染

物的含量。 

列举了三地污染物限量相

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4.6.2  

无论是否制定化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

限量，食品生产经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使食品中

化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的含量达到最

低水平。 

参考来源：GB 2761-2017、

GB 2762-2022、GB 

14882-1994《食品中放射

性物质限制浓度标准》修

订征求意见稿、澳门行政

法规第 16/2014号《食品

中放射性核素最高限量》 

4.6.3  
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以食品通常的可食用部分

计算，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参考来源：GB 2761-2017、

GB 2762-2022、香港规例

第 132V章第 3(3)条。 

4.6.4  

对于肉类干制品、干制水产品、干制食用菌，化学性

污染物限量指标对新鲜食品和相应制品都有要求的

情况下，干制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应以相应新鲜食

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浓缩率折算。

如果干制品中污染物含量低于其新鲜原料的污染物

限量要求，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脱水率或浓缩率可

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

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参考来源：GB 2762-2022、

香港规例第 132V章第 

3(2)(b)条。 

4.6.5  
对于多种原料食品，金属污染物限量为每一种原料的

金属污染物限量按配料比例折算限量的总和。 

参考来源：香港规例第

132V章第 3(4)条 

 

（6）微生物 



 

微生物不属于污染物，故单独条目表述其要求。4.7.1 列

举了三地微生物限量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4.7.2 参照 GB 

29921、GB 31607 强调了微生物限量的应用原则。 

3.附录 

（1）附录 A（资料性）  禁用物质名单 

A.1  表 A.1 给出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包含物

质名称、主要成分、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 

A.2  表 A.2 给出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包含名称、

CAS 号、禁止使用范围。 

（2）附录 B（资料性）  本文件中引用相关食品安全标

准和法律法规的全称和简称 

（3）附录 C（资料性）  食品分类系统 

食品分类系统以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最新版征求意见稿）为基础，为加强标

准的可操作性、可查询性和实用性，编制食品分类交叉参照

表。在附录 C 中，表 C.1 列出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表 C.2

中列出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各类食品与污染物限

量标准、真菌毒素限量标准中对应的食品类别，对于有产品

标准的食品类别，列出对应的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方便

查阅使用；表 C.3 为 GB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



 

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在表 C.2 中，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对各标准的食品分类

进行整合，分为 1916 大类食品：乳及乳制品，油脂及其制

品，冷冻饮品，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不包括食用

菌、藻类），食用菌、藻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可可

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谷物及其制品(不包括

焙烤食品)，焙烤食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蛋

及蛋制品，食糖及淀粉糖，调味品，特殊膳食用食品，饮料

类，酒类和其他类。 

在表 C.3 中，以 GB 2762 的食品分类为参照主体，把香

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中的食品分

类进行一一对应。但某个食品类别出现在香港规例第 132V

章或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中，而 GB 2762 未列出该食

品时，则增加相应内容。 

在表 C.4 中，以 GB 2763 的食品分类为参照主体，把香

港规例第 132CM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号中的食物分

类进行一一对应。当某个食品出现在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或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中，而 GB 2763 未列出该食品

时，则用其亚组（如有时）或组别的其他食品表述。如其他

球茎葱类（洋葱类）蔬菜。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符合内地、香港、澳门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标准要求。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体系建设旨在服务湾区，联结港

澳，辐射全国，面向全球，打造高地。本标准可首先在湾区

广东珠三角 9 市先行先试，进而带动香港、澳门及广东其他

地区共同推行，形成国际性区域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在食品安全技术层面实现湾区规则对接。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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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

汇总处理表 

3.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专家审查

意见表 

4.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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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复核报告 1 

 

 

  



 

复核报告 2 

 

  



 

 



 

复核报告 3 

 



 

 

附件 2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  4.1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内容不全面，未涵盖农产品，建议增加对农产品的要求。 

建议原内容改为 4.1.1。 

增加：4.1.2  禁止生产使用违禁药物、污染物超过食

品安全限量、超范围超剂量不按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或

不按休药期使用兽药的食用农产品（参考《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22年修订，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二十九条） 

部分采纳 / 修改语句 

2  
4.4.1 

4.4.2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GB 2763、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是安全限量标准，不宜作为农药使用的依

据。 

建议改为： 

4.4.1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

准、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

农药。（参考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九条） 

4.4.2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香港规例

第 132CM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的规定。 

部分采纳 / 修改语句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3  4.4.3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表述与 GB 2763不一致。 

建议修改为：对于多种原料食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

每一种原料的残留限量按配料比例折算残留限量的总

和。 

采纳 / 修改语句 

4  
4.5.1 

4.5.2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GB 31650、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号是安全限量标准，不宜作为兽药使用依据。 

建议修改为： 

4.5.1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强制性标

准、国家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科学合理使用兽药，

严格执行休药期的规定，严禁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兽药。

（参考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九条） 

4.5.2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香港规例

第 132AF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 号的规定。 

部分采纳 / 修改语句 

5  

附录 A、附

录 B、附录

C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未在正文中指明移到附录 A、附录 B、附录 C的内容。 

GB/T 1.1 的 9.6.1.2 规定：在将正文、前言或引言的

内容移到附录之处还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表述形式予以

指明，同时提及该附录的编号。 

采纳 / 修改补充 

6  
附录 B 

附录 C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表格格式：按首末行和外框线为 1磅其余为 0.5磅检查

内框线和外框线；附录 C未分页。 
采纳 / 待修改 

7  附录 C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食物分类参照内容没有涵盖港澳地区的食物分类。粤港

澳三地食物分类不同，特别是蔬菜、水果的分类差别比

较大，理清三地的食物分类是正确使用三地食品安全限

量标准的关键。 

建议增加： 

1、GB 2762与 2018 年食物搀杂（金属杂质含量）（修

采纳 / 
增加比照

内容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订）规例》食物分类、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食品

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部分食品类别说明及例子的

食物分类比照； 

2、GB 2763 与《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第 132CM 

章) 、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

限量》食品分类指引的食物分类比照等。 

8  
编制说明 

三（一）1 

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所 吴淑君 

把“GB/T1.1-2020”改为 

“GB/T 1.1—2020”;把“GB/T2004.1”改为“GB/T 

2004.1” 

采纳 / 修改格式 

9  3.7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院尹华涛 

污染物的范围应删除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学污染

物；化学性污染物应删除生物毒素。理由：1、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不符合“非有意加入”的定义，而且在各

安全标准中均单独有列出农药残留、兽药残留。2、生

物性污染物建议单独列出微生物条目。3、生物毒素不

属于化学污染物的范畴，且各安全标准中单独有列出生

物毒素，并不在污染物列表里。 

部分采纳 

化学性污染物

应删除生物毒

素。已修改 

 

10  4.1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院尹华涛 

一般要求要增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超过食

品安全限量的内容。 
采纳 /  

11  4.6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院尹华涛 

其他污染物 1、建议单独列出微生物条目。 

2、不应列入 GB 29921 
采纳 /  

12  4.6.4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院尹华涛 

干制食品脱水率的表达，建议参照 GB 2762-2022 的表

述，更易于操作。 
采纳 

（原文就是参

照 GB 

2762-2022修改

的） 

修改语句 

13  4.6.5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建议加上限定词，“对于多种原料经物理混合的食品”， 不采纳 参考来源是香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院尹华涛 如果进行了深加工，这个原则合理性有待商榷。 港法规，无此限

定词 

14  /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

院尹华涛 
建议污染物以 GB 2762-2022为参考 采纳 / 

已核对，

内地污染

物指标采

用最新的

2022版进

行比对修

改 

15  附录表 C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部分食品类别/名称缺失，如 01.05.02、03.02、

04.01.02.08.02 、 08.03.07.03 、 12.06 、 12.08 、

12.10.02.03、14.06.01，请补充完善 

采纳 / 修改补充 

16  
附 录 表

C.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食品分类号 12.03食品名称/类别使用不当，建议增添

“12.03.01，酿造食醋”和“12.03.02，配制食醋”或

将名称描述补充为“食醋（酿造食醋和配制食醋）” 

不采纳 

根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

醋 》 （ GB 

2719-2018）、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酱油》

的术语和定义，

采用配制工艺

生产的食醋产

品、酱油产品已

不再纳入上述

标准适用范围

内。为保证与产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品标准的协调

一 致 性 ， GB 

2760-2024《食

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征求

意见稿最新版

中将配制食醋

（ 原 分 类 号

12.03.02）、配

制酱油（原分类

号 12.04.02）

纳入液体复合

调味料（分类号

12.10.03 ） 管

理，将“12.03 

醋 ” 修 改 为

“12.03 食醋”

并 删 除

“12.03.01 酿

造 食 醋 ” 、

“12.03.02 配

制 食 醋 ” 、

“12.04.01 酿

造 酱 油 ” 、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2.04.02 配

制酱油”。 

17  
附 录 表

C.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食品分类号 12.03食品名称/类别使用不当，“酱油”

建议改为“酿造酱油”。 
不采纳 同上  

18  
附 录 表

C.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食品分类号 12.05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与引用标准不

符，按照 GB2760，酿造酱是指“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经

微生物发酵酿制的半固态酱类”，比“谷物和（或）豆

类”范围更广 

不采纳 

与《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酿造

酱 》 （ GB 

2718-2014）保

持一致。 

 

19  
附 录 表

C.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食品分类号 12.10.02.02食品类别/名称使用不当。建

议明确“以动物性原料为基调的调味酱”还是“以蔬菜

为基调的调味酱”。 

不采纳 

许多调味酱可

能同时含有动

物性基料和植

物性基料。GB 

2760-2024《食

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征求

意见稿最新版

中 将

“ 12.10.02.02 

以动物性原料

为基料的调味

酱 ”

“ 12.10.02.03 

以蔬菜为基料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的调味酱”合并

为

“ 12.10.02.02 

调味酱”。 

20  
附 录 表

C.1 

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

究院李鹏 

食品分类号 12.10.03.03类别/名称使用不当，“调味

汁”建议改为“调味清汁”。 
不采纳 

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

征求意见稿最

新版中已将“调

味清汁”规范表

述为“调味汁”。 

 

21  全文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检查全文的行距，如第一章范围内容的行距，第三章术

语和定义，术语与解释的行距，4.6.1-4.6.5各条的行

距，附录 A、B、C标题的行距。 

采纳 / 修改格式 

22  1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删除范围中“术语和定义”，删除“术语和定义”。 采纳 / 修改语句 

23  
4.3.1 

4.3.2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列项应由引语和引出的并列的各项组成，建议将 4.3.1

改为无标题条，文字改为“使用食品添加剂应符合下列

基本要求：” 将 4.3.2 改为无标题条，文字改为“可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有：” 

不采纳 

按 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每个层次

下格式应保持

一致 

 

24  4.3.4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将本条内容分为两条 不采纳 

按 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每个层次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下格式应保持

一致 

25  
A.2 

A.3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本条为陈述性条款，将“收集了”改为“给出了”改为：

“表 A.1给出了内地和香港、澳门食品中可能踢违法添

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 “表 A.2给出了内地和香港、

澳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 

采纳 / 修改语句 

26  附录 A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增加表格转页的表标题，表格转页，表格转页接排需应

重复表编号、表题和（续）或（第#页/共*页），如接

排页数多，可使用“第 2页/共 3页”的方式 

采纳 / 待修改 

27  
附录 A、B、

C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黄诗琳 

附录 A、B、C没有在正文中提及，应通过适当的表述指

明附录，提及附录和编号。 

附录 A禁用物质名单与 4.2.1条相关，可改为：……相

关……见附录 A或者附录 A给出了进一步的信息。 

采纳 / 修改语句 

28  4.5.1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所 綦艳 

有部分禁用兽药需要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号《食

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的要求。 

兽药使用者应按照 GB 31650、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

号等相关规定合理使用。 

不采纳 
4.2.4已有强调

该要求 
 

29  4.6.1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所 綦艳 

散装即食食品的致病菌污染物需要符合 GB 31607的要

求。 
采纳 / 补充修改 

30  

表 A.1 中

序号 9、序

号 10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所 綦艳 

“三聚氰胺等”错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

酯（ DEHP )......”错误。 

三聚氰胺、17种邻苯是非食用物质，不是食品品种。 

采纳 / 

表格内容

错行了，

修改文字

内容 

31  编制说明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缺少标准制定的技术内容，进一步完善编制说明，补充 采纳 / 补充完善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估中心  肖晶 通则指标设定及限值规定的依据。 

32  其他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  肖晶 

作为团标，可根据本地食品特色，增加相应安全指标或

提高限量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 

部分采纳 

 

在安全基础要

求配套的产品

标准上，根据某

种或某类食品

特性进行修改 

 

33  2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徐振林 

增加规范性引用文件，不带版本号的标准和法规条例算

规范性引用文件还是参考文献有待讨论；段末加“。” 
部分采纳 

1、按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部分引用

指标的放参考

文献；2、补充

标点 

 

34  3.1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徐振林 

术语和定义，章节号与术语定义应放置在同一段内，不

宜出现悬置段（下同） 
不采纳 

按 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 

 

35  3.7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徐振林 

化学污染物，建议包括“加工中新生成的有害物”（如

丙烯酰胺、氨基甲酸乙酯、生物胺等） 
不采纳 

这几类物质未

在 GB 2762 及

港澳相关标准

中出现，故不额

外强调。 

 

36  3.9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徐振林 
限量英文一般表述为 maximum residue level 不采纳 

maximum 

residue level

一般指残留限

量，适用于农兽

残，但本标准还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有金属污染物、

微生物、添加剂

等，故参考 2762

标题英文“限

量”词汇 

37  
标准名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本标准名称《安全基础要求通则》，建议考虑改为《食

品安全基础要求通则》，因为“安全”的范围包括了生

产安全人身安全。 

不采纳 

适用范围已强

调食品，与去年

“安全基础要

求”系列名称保

持一致 

 

38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本标准在正文中引用很多标准的法规，建议增加正文中

出现的标准和法规，如 GB 2760、GB2761、GB2762、

GB2763、GB29921、GB31650．香港规例、香港法律公告，

澳门行政法规等。 

不采纳 

按 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已列于参

考文献 

 

39  

4.3.1、 

4.3.2、 

4.3.3、 

43.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4.3.1、4.3.2、4.3.3、4.3.4可直接引用 GB2760 

2014中第 3章的规定 
不采纳 

因为是三地比

较，内地此部分

内容最全面最

严，故采用 GB 

2760的文字 

 

40  
4.6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其它污染物 “其它污染物”建议改为：“污染物” 不采纳 

上文提到的农

药残留兽药残

留也是污染物

之一，为了跟上

文区别开，故加

上其他。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41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标准正文中没有附录 A 、附录 B 和附录 C 的引导语。

建议改为：标准正文 4.3.5中增加引导语。 
采纳 / 修改补充 

42  编制说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 杨

贤庆 

建议编制说明详细说明每条文编制的依据，如 

4,3.1条文内容是按照 GB2760-2014中 31的规定 
采纳 / 修改补充 

43  2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后面加一句号。 采纳 / 修改补充 

44  
3.6~3.9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GB 2760-2014、 GB 2762-2017 

正文中上述两标准代号不带年号，建议统一 
不采纳 

按 照 GB/T 

1.1-2020 格式

要求 

 

45  4.3.5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食品添加剂。。”多了一句号。 采纳 / 修改格式 

46  
表  A .1

中序号 7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任何食物（包括活魚、活的爬蟲及活的家禽）建议将此

句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采纳 / 修改字体 

47  
附录 C 

表 C .1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GB 2760- XXXX，此处建议明确年号。 采纳 / 修改格式 

48  

表  C .2

中

13.01.01 

13.01.02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 梁炽琼 

GB 10765-2010 GB 10767-2010 建 议 改 为 ： GB 

10765-2021 

GB 10767-2021 

采纳 / 修改格式 

49  2 广西-东盟食品检验 规范性引用文件建议增加 GB 2760、GB 2761、GB 2762、 不采纳 按 照 GB/T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检测中心戴向东 GB 2763、GB 31650、GB 29921。 1.1-2020 格式

要求，已列于参

考文献 

50  / 
广西-东盟食品检验

检测中心戴向东 

建议增加“同时符合 GB 2760、GB 2761、GB 2762、GB 

2763、GB 31650、GB 29921及港澳有关规定”的条款。 
采纳 / 修改语句 

51  
食品添加

剂部分 

粤海广南行有限公司 

黄艾武 
增加食品添加剂指标来源，与污染物、微生物保持一致 采纳 / 待补充 

52  无意见 
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钟楚敏 
/ / / / 

53  无意见 
广东省冷链协会 李

敏华 
/ / / / 

54  

1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通则要有指明范围，规定了食品安全基础要求的术语和

定义及 

去掉粤港澳，前一句主要是说食品，后一句限定区域 

采纳 / 修改语句 

55  
3.1-3.7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尽量引用法律和标准 
采纳 / 修改语句 

56  

3.8 

3.9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删除 

不采纳 

后文有提到这

两个词汇，所以

列上定义 

 

57  
附录 A、B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物质使用、限用、禁用的出处缺失，补充依据 
部分采纳 

正文相关内容

有提到出处 
 

58  
P33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表格中蜂蜜的格式不正确，断行错误 
采纳 / 修改格式 

59  /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 梁志宏 

通则中仅提出国标，但蜂蜜相关标准中微生物种类较

多，需要比较下 
不采纳 

通则汇编的是

国家强制性标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准，其他非强制

性标准的限值

在配套的产品

标准上进行比

较。 

60  4.3.5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段末".....．使用食品添加剂。。"有两个句号要删除

一个句号。 
采纳 / 修改补充 

61  
第 6 页序

号 7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任何食物（包括活鱼、活的

爬蟲及活的家禽）"有繁体字"鱼、蟲"。需统一文字语

言。 

采纳 / 修改补充 

62  
第 7 页序

号 20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咸鱼、腌制食品等"无需断开单独一行。 采纳 / 修改补充 

63  

第 7 、

9-13、15、

17-41 、

43-62 页

表格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增加对应表题"表编号＋表题（可选）+（续）”。 采纳 / 修改补充 

64  

标准正文

部分右上

方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每页需加上团标编码及代号。 采纳 / 修改补充 

65  

第 26 页

06.03.02

.06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中出现"# N / A 符号" 采纳 / 修改补充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66  

《食品中

可能违法

添加的非

食用物质

名单》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法规中金枪鱼三文鱼可能违法添加"一氧化碳"未列入

表 A .1中 

(2）(3）中的(4） 

采纳 / 修改补充 

67  
第 7 页序

号 26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硝基吠喃类可能违法添加类别还包括"猪肉、禽肉" 采纳 / 修改补充 

68  
第 6 页序

号 9和 10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列内容有误，三聚胺等不是食

品品种，属于非法添加的主要成分。序号 10中的"邻二

甲酸二（2﹣乙基）己酷（ DEHP )...."属于化合物，

不是食品品种。 

采纳 / 修改补充 

69  /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

所有限公司 庄俊钰 

建议安全基础要求通则中增加部分强制性产品如 GB 

7101及 GB 10765提及对"脲酶活性"有要求的产品。 
不采纳 

“脲酶活性”只

针对某类特殊

产品才有要求，

可在特定类别

的安全基础要

求中增加，通则

强调的是通用

性要求，故无需

修改。 

 

70  /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

院 王萍 
无意见 / / / 

71  附录 A 澳门巿政署 

表 A.1及 A.2为三地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

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而部分物质如：

克伦特罗、硫丹等为本澳允许使用或设有相关限量的药

不采纳 

表 A.1及 A.2为

三地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品，建议上述列表注明来源。 非食用物质、禁

用农药、兽药及

其他化合物名

单，选取原则依

据文本 4.1.2

取三地最严标

准。该附录为资

料性附录，供参

考，因此没有细

化注明来源。 

72  
数据性内

容 
澳门巿政署 

对于数据性内容，建议备注列明：数据仅供参考，若其

与对应法规之内容有异，应以对应法规公布之内容为

准。 

不采纳 

标 准 文 本 中

4.1.2本文件规

定的食品应符

合粤港澳三地

相关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

的要。已表达了

应以对应法规

公布为准的意

思。 

 

73  
表 A.1  

 

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

品研究院 黄家兴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  

苏丹红: 咸蛋黄  

甲醛: 牛百叶  

二氧化硫: 牛肉 

部分采纳 / 

苏丹红、 

甲醛已补

充，二氧

化硫属于

食品添加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剂超范围

使用，不

在非食用

物质名单 

74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本文件规定了粤港澳大湾区 …缺乏合适的主语，建议

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系列团体标

准 … ,或类似表述 
部分采纳 / 修改语句 

75  

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句末补充句号 

采纳 / 修改标点 

76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以及下列术语和 …删除“以及” 

采纳 / 修改语句 

77  

 

 

3.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两段定义独立成段没有整体性，建议合并为一段表述 

不采纳 
符 合 GB/T 

1.1-2020要求 
/ 

78  

 

 

4.2.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的农药 … 

这句话不是对禁用农药的表述，建 

议删除或加上禁用农药相关内容 
采纳 / 修改语句 

79  

 

 

4.2.4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香港 …澳门 … 

表述与 4.2.1不同，建议统一表述一致 采纳 / 修改语句 

8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斟酌看是否需要根据 GB/T1.1-2020 

要求，修改为：按照本系列文件 
采纳 / 修改语句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4.3.3 术研究所 杨慧 

81  

4.3.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含食品添加剂)括号字体应改为中文全角 

采纳 / 修改符号 

82  4.3.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GB 2760正文中引用了该标准，需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列出 不采纳 

因为是三地取

最严，所以在参

考文献中列出   

/ 

83  4.5.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GB 31650 正文中引用了该标准，需在 2 规范性引用文

件中列出 不采纳 

因为是三地取

最严，所以在参

考文献中列出 

/ 

84  4.6.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GB 2761、GB 2762、GB 29921 正文中引用了标准，需

在 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 不采纳 

因为是三地取

最严，所以在参

考文献中列出 

/ 

85  附录 A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

术研究所 杨慧 

A.1禁用物质的定义已在 3.1中说明， 

此处不用重复 采纳 / 修改语句 

86  /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有限公司  

高红波 

无意见 / / / 

87  / 

珠海天祥粤澳质量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沈

海柳 

无意见 / / / 

88  / 
广东粤海水务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王樊 
无意见 / / / 

89  3.2 暨南大学 丁郁 关于非食用物质的定义应包含禁用物质，而不是将禁用 不采纳 本文件所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物质排除在定义外； 规定的食品中

禁用物质包括

非食用物质、药

品、禁用农药、

禁用兽药及其

他有毒有害物

质。 

90  4.6.2 暨南大学 丁郁 
"尽可能降低微生物污染并进行致病菌风险的防控"应

将致病菌取为致病微生物 
采纳 / 修改语句 

91  4.6.1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香港规例第 13AQ章”改为香港规例第 132AQ 章 采纳 / 补充修改 

92  
附录 B 表

B序号 15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香港规例第 13AQ章”改为香港规例第 132AQ 章 采纳 / 补充修改 

93  
附录 A 表

A.1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加入部分氢化

油脂，香港法律列明部分氢化油为食物中的违禁物质于

2023年 12月 1日开始实施。 

采纳 / 补充修改 

94  
附录 B 表

B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加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 附属法例 AC《冰冻甜

点规例》 
采纳 / 补充修改 

95  
附录 C 表

C.2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

表 >> 02油脂及其制品 加入注脚，香港法律列明部分

氢化油为食物中的违禁物质于 2023年 12月 1日开始实

施。 

采纳 / 补充修改 

 



 

附件 3 

 



 

 



 

附件 4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专家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条文编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处理结果 

1 全文 标准格式应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行修改 采纳 已修改 

2 前言 

建议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写明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分成部分的文件的每个部分说明其所属的部分

并列出所有已经发布的部分的名称。 

采纳 已修改 

3 前言 

建议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增加一条专利的免责说明：“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采纳 已修改 

4 全文 
标准中关于“内地”“香港”“澳门”的表述，建议修改为“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注明“以下简称...” 
采纳 已修改 

5 文本 建议补充非使用物质和 GB 2760 的本底原则。 采纳 已修改 

6 文本 建议考虑补充食品相关产品的安全要求。 采纳 

食品相关产品与食品属于不

同的大类，下一年湾区标准

制定计划科考虑制定食品相

关产品的通用要求。 

7 全文 
根据 GB/T 1.1 的要求，在标准中不得使用“应当”“禁止”“本标准”等字眼，应对

应修改为“应”“不应”“本文件”。 
采纳 修改语句 

8 4.1.3 4.1.3 中“食品分类系统（见附录 C）”应改成陈述句，如“食品安全限量指标应符合 采纳 修改语句 



 

序号 条文编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处理结果 

附录 C（见附录 C）”。 

9 4.3.1 4.3.1 缺少引导语，建议修改为“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基本要求包括：……”。 采纳 修改语句 

10 3.1 
3.10 限量的定义中只提及了污染物，建议补充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农兽药最大残

留限量等定义，或统一不作定义。 
采纳 修改定义 

11 4.4、4.5 
通则适用于三地生产经营者，而 4.4、4.5 中是针对农兽药使用者，不符合通则的适用

范围，建议改成对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要求。 
采纳 修改语句 

12 4.2.3 
删除“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的农药，在农产品收获前应当按照安全间隔期的要求停止使

用。”间隔期的农药不属于禁用农药。 
采纳 修改语句 

13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中只提及致病菌，如菌落总数和其他微生物是否在包括本标准的范围内？建

议明确。 
采纳 修改语句 

 

 

 

 

 

 

 



 

 

 


